
慈溪市教育局

市教育局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16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市市场监管局：

    孙贝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建议》建议收悉，我局认真研究了涉及学校工作的有关内容，现就有关协办意见答复如下：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，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焦点，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焦点中的焦点，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条件。为此，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餐饮食品安全责任体系，规范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，强化学校食堂安全监管。我局根据慈溪市十万学生饮食安全工程建设总体要求，以“食堂基础完善改造提升工程”、“透明厨房建设工程”为重点，加强食堂安全监管，扎实做好食堂食品从业人员安全培训，切实加强学生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根据孙贝等代表的建议，我们教育部门将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1.进一步推进学校餐饮安全责任体系建设。强调校长是本校食堂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食堂负责人是具体责任人。同时，进一步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预案，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报告制度，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。

2. 进一步完善建立督查通报问责机制。我局对食堂安全隐患较多、或整改不到位、措施不落实的学校，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。努力实现食品源头可溯，责任可究。凡发生食堂责任事故的单位严格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并对相关责任人启动安全问责机制。

3. 进一步提升食堂基础建设工程。2018年，全市学校A级食堂158家，B级食堂206家，食堂A、B级率达到了100%。我局将在近几年大力推行“阳光厨房”建设的基础上，不断加大力度，力争今年中小学幼儿园创建率达到了80%以上。

4.进一步开展开展形式多样食品安全宣教育活动。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开展全市学校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。重点开展食品安全宣传“五个一”活动。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各校食堂内部加强巡查，广泛宣传了食品卫生知识，杜绝“三无”食品等进入校园。通过深入开展饮食安全教育，普及食品安全基本知识，基本建立校园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，提升我市学校食品安全保障水平。

5.进一步加大对食堂食品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。重点排查整治内容为：食堂设备与环境、食品是否符合卫生标准和有关要求，是否实行食堂从业人员培训上岗制度；校内小卖部进货是否通过合法渠道，学校食堂购物索证、食品留样情况；学生假期食品卫生安全知识告知情况等。

6. 进一步加强对食堂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。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市场监管局沟通协作，召开好全市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培训会议，加强对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堂负责人等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，进一步增强食堂负责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。

最后请转达对孙贝等代表关心支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的谢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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